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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AC56-2024-0003

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件

杭综法〔2024〕29号

关于印发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复杂重大行政
处罚案件集体讨论规定的通知

局机关各处室，各直属单位：

为了进一步规范市局在查处情节复杂和重大违法行为案件

时的办案程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相关规定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《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复杂重大行政处

罚案件集体讨论规定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4年 10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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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复杂重大行政处罚案件
集体讨论规定

第一条 为了确保规范、准确、有效、及时地实施行政处罚，

保障和监督有效实施行政管理，保护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

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相

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办理情节复杂或者重大

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案件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，需要集体讨论决定的，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，进行集体讨论：

（一）对公民处以 5万元以上，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处以 10

万元以上罚款的；

（二）对公民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价值 5万元以上，对

法人和其他组织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价值 10万元以上的；

（三）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

关闭、限制从业的；

（四）经听证程序后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；

（五）案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重大舆情的；

（六）其他需要集体讨论的情形。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部门对适用集体讨论情形另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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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四条 集体讨论由政策法规处提出，列入局长办公会议进

行集体讨论。

第五条 参加集体讨论的局领导班子成员人数不得少于三

分之二。

政策法规处负责人、市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人、案件主办人

应列席集体讨论会议。根据需要可确定其他相关人员参加，也可

邀请法律顾问、行业专家参加。

第六条 集体讨论应重点围绕以下内容开展：

（一）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，定性是否准确；

（二）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正确；

（三）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适当，是否符合自由裁量

规定；

（四）程序是否合法；

（五）其他需要讨论的事项。

第七条 集体讨论由政策法规处负责人汇报案件调查情况

和法制审核情况。

集体讨论记录应全面记载参会人员的意见，并由参会人员核

对签名。

第八条 集体讨论根据以下情形作出决定：

（一）案件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，法律适用准确、

裁量合理的，同意处罚建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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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案件存在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、程序不当等情形之一

的，退回补充调查；

（三）案件处罚裁量不合理的，变更处罚裁量；

（四）违法行为不成立的，不予处罚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九条 经集体讨论决定作出的行政处罚案件，应当按照讨

论结果进行审批。

第十条 集体讨论内容应当予以保密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公

开。

第十一条 原集体讨论制度中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本规定

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4年 11月 8日起执行。


